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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所簽請公文撤銷學位考試 
※修業年限屆滿者，撤銷學位考試及退學。 

 

申請學位考試： 
1. 研究生於 iNCCU 線上申請並印出「學位考試

申請書」紙本，送交系所審核。 

2. 於當學期申請休學、學位考試截止日前，送

申請書至註冊組。 

 

通知系所，並退回申請書。 

系所於當學期之學期結束日前，送交

「學位考試成績報告單」至註冊組。 

※成績及格且修業年限未屆滿者，請註明是否延
後畢業。 

系所連同學位考試申請書正本，於當學期

之學期結束日結束後一個月內，送達註

冊組。 
※尚有修業年限者，次學期應註冊。 

※修業年限屆滿者，撤銷學位考試及退學。 

註冊組審核 
是否符合學位考試資格 

 

當學期是否 
舉行學位考試 

是 

是 

修業年限 
是否屆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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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申請條件： 
1. 當學期已註冊 
2. 已申報論文題目及指導教授 
3. 修畢畢業學分及符合系所畢業條件 
4. 完成學術研究倫理課程（105 學年度入學始適

用） 
5. 論文完成論文比對抄襲系統比對 
6. 外國學生（除英語學位學程外）需完成中文能力

檢定。 

不舉行學位考試 
填寫學位考試撤銷申請書繳交系所  

 學位考試及格、當學期選修
科目不及格，以致畢業學分
不足，不符學位考試資格
者。 

學生於修業年限 
屆滿前得申請重考乙次。 

重考是否及格 

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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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學位考試成績及格 

 
註冊組登錄成績 

學位考試成績是否及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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